
1 
 

國立嘉義大學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民雄校區 
學生社團負責人期末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110 年 12 月 1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 

主席：吳組長光名                                      紀錄：辦事員王姿尹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很多社團的經營上受到阻礙，隨著疫情逐漸緩解，相

信社團活動會逐漸恢復正常。不過目前仍是二級警戒，請同學依舊要落實防疫措

施，戴口罩、勤洗手、量體溫、實聯制等，小心為上。學務處衛保組之前有發公告，

目前是水痘好發季節，請做好自身健康管理，如果有症狀請立即就醫。 11 月民雄

校區的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上，有社團反映招生很不容易。組長自己以前大一參加

國樂社，以 10 個人為基礎，半年後增加到快 200 人，這是實際的例子。社團招生

時，要試著放下身段，展現招生的誠意，不要等別人來找你，要主動去找人家，比

較能夠成功。而且，那時候社團補助的經費也不像現在學校給的這麼多，2 個星期

的活動只補助 2000 元。不夠的經費，社團就到校外拉廣告(贊助)，努力宣傳，慢

慢累積到一筆款項，剩下一小部分的就由社員自掏腰包補足，這都需要一種不怕死

的厚臉皮精神，各社團可以自己發揮。例如，學生會在這個學期開始有滿多突破性

的活動，展現出不同以往的特質。這個星期五在林森校區有演唱會，大家知道嗎？

把活動安排在林森校區舉辦，應該很少人會這樣做，但學生會做到了。很多事情只

要有心投入去做，就能夠慢慢克服，學校方面也會給予協助，請同學放心。 下學

期的重頭戲是明年 5 月的社團評鑑，請同學用心準備。 最後向大家報告一個好消

息，恭喜課業輔導社在彰雲嘉社團競賽中榮獲優等(第二名)的佳績！勉勵所有社團

繼續努力，也能有一樣的好成果。 

貳、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行情形(略) 

參、民雄學生事務組工作報告 

一、社團活動管理及活動申請 

(一) 寒假期間活動申請，請於 111 年 1 月 7 日(星期五)前將活動申請表、活動企劃

書與防疫計畫書等資料送至學務組審核。若需學校協助發文之活動，請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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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文單位，確認無誤後再由學校發文；若活動申請表需敬會其他單位，請

先加會該單位核章後再送至學務組。 

(二) 寒假期間辦理校外活動，請繳交家長同意書，活動期間請注意安全，並與家

長、學務組及軍訓組教官保持聯繫。 

(三) 111 年民雄校區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營隊活動： 

 社團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1 特教志工隊 認識家鄉，擁抱世界 
嘉義縣番路鄉

黎明國小 111/1/24 至 1/26 

2 漱音國樂社 
國立嘉義大學漱音國樂社國樂育

樂營 

雲林縣麥寮鄉

麥寮國小 111/1/24 至 1/26 

3 數位學習志工隊 
探索 Scratch 及 Tello EDU 的數

位宇宙 數位冬令營 

高雄市內門區

西門國小 111/2/8 至 2/10 

(四) 辦理校外活動時應加保「旅遊平安險」(若受校外單位邀請，必須請該單位投

保)，繳交之申請表應編列保險經費，並註明投保公司，繳交活動成果表時應

檢附保險收據及保險名冊，未符規定者將予退件。 

(五) 申請公假及因公出差假，須於請假日前(最晚為請假當日)完成列印假單並送出

簽核，逾期申請一律不予准假。社團自辦之活動，請利用課餘時間辦理；正

式上課時間內不得因校內之課外活動申請公假。 

(六) 學務組補助社團活動，以符合社團宗旨為要件。若辦理迎新、送舊、聚會、

社遊等單純聯絡情誼活動，因補助經費有限，恕不予補助。 

(七) 舉辦電影欣賞、演唱會或舞會，若有售票或收取費用，應於舉辦前向地方稅

稽徵機關辦理登記及免徵娛樂稅手續。 

(八) 至校外辦理活動時建議不要租用自駕車，應慎選信譽良好之旅行社或遊覽車

公司、客運公司，租用合法之營業大客車，車齡 5 年以下年份較新之車輛為

原則。 

(九) 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軟體，不使用影印書籍。 

(十) 若有使用音樂著作為公開演出時，應事先取得音樂著作財產權人或機關團體

之授權，以免侵權。 

(十一) 辦理課外活動(全校性、系科宿營、營隊活動等)應以教育目的為優先考量， 

  於活動期間維護學習權、受教權、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及人身安全，    

  避免性別偏見或歧視。辦理活動若有性騷擾或霸凌事件發生時，請勿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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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立即向學務組反映，以便學校及時協助處理。 

(十二) 民雄學務組設有臉書專頁，請加入學務組臉書好友，以便發布訊息及聯絡   

  社團相關事務。 

(十三) 若需在校園紅磚道兩旁的玻璃櫥窗、便利商店旁公布欄張貼活動海報，請 

      先至學務組核章，張數最多以 6 張為限，活動結束後請自行撤下海報。海報 

      禁止隨意張貼於道貫橋、電線桿、樹木、餐廳及各教學大樓走廊、校園地上 

      等地點。違規者列入平時評鑑及補助的考量。 

二、社團上課紀錄簿及社團郵政存簿儲金簿 

 (一)本學期社課紀錄簿請於 111 年 1 月 7 日(星期五)前交回學務組，以利結算社   

    團指導老師出席費用。 

  (二)社課紀錄簿為核算指導老師出席費用之依據，請確實填寫社員簽到表和實到 

     人數，提供紀錄照片佐證，並請指導老師親自簽名，避免塗改。 

  (三)依本校學生社團指導老師委任要點，社團指導老師每次出席費為新台幣 800 

     元整，每人每學期核發上限為新台幣 8,000 元整。 

  (四)為維護本校學生安全，若社團指導老師委託他人代課，恕不核發當次出席費。 

  (五)若社團指導老師於學期間，連續一個月以上未到校指導，社團可申請更換， 

     填寫「社團更換指導老師切結書」及「社團指導老師簡歷表」，送至學務組。 

  (六)社團請自行妥善保管社團郵政存簿儲金簿和社團章戳(大型方章)，交接時請 

     確實移交由新社長保管並確認餘額。社團章戳、財務管理人印章和儲金簿必 

     須分開保管，避免同時遺失而遭冒領之風險。若日後停社須將帳戶結清銷戶。 

三、社團辦公室、教室借用及場地管理 

 (一)社團聯誼中心將於 111 年 1 月 21 日(星期五)16:00 關閉，111 年 2 月 14 日(星 

    期一)08:30 開放使用。寒假期間辦理活動若需使用社團聯誼中心，請事先填 

    寫活動申請表與活動企劃書，並檢附防疫計畫書。 

  (二)寒假期間借用初教館 B101、B102 教室和器材，請於 111 年 1 月 7 日(星期五) 

     前至學務組登記，鑰匙和器材請於隔日上午 10 時前歸還。使用完教室後，請 

     清除垃圾、黑板、粉筆槽，門窗上鎖、電源關閉，勿遺留私人物品。若未遵 

     守規定之社團，酌扣平時評鑑分數。 

 (三)學期結束前，請將社辦內外打掃乾淨，勿留下垃圾，關閉電燈、電扇電源， 

    社團物品及財產放置妥當，門、窗請確實上鎖，以免遭竊。 

 (四)社長請確實做好社辦管理，不得拷貝社辦鑰匙，並設置鑰匙借用登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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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掌握社辦使用狀況。社辦嚴禁煮食或作為約會場所等不當使用。 

 (五)若辦理活動需借用場地或器材，請確實至學務組辦理洽借手續，注意事前申 

    請，及事後清潔與復原，設備器材請於期限內歸還。 

四、社團活動成果核銷及財產管理 

(一) 每年 12 月因配合主計系統關帳作業規定，請各社團勿在此期間辦理須學校

補助經費之活動，以免送件無法核銷。 

(二) 辦理社團活動需於活動 14 天前繳交活動申請表、活動企劃書以及防疫計畫

書，且於活動結束後 14 天內繳交成果資料，包含已審核之活動申請表及企

劃書正本、成果報告表、簽到表、活動照片、滿意度調查問卷、黏貼憑證

用紙(浮貼發票或收據)、支出明細表(請將發票或收據編號並依照順序填

寫)、領據(簽名或蓋章)等。 

(三) 電子式發票或收銀機發票，應事先告知店家輸入本校統一編號 66019206，

或於電子式發票上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有店家統編、負責人姓名、店

家電話、店家地址)。發票或收據均需註明買受人「國立嘉義大學」，日期、

品名、單位、數量、單價、總價均需填寫，請勿空白。若廠商只有三聯式

的發票，核銷時需將第二聯(扣抵聯)及第三聯(存根聯)一併黏貼核銷。 

(四) 若店家表示沒有統一編號(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最好不要向其購買，除非活

動舉辦地點位處偏僻區域。遇此情形則請店家補上負責人私章並填上負責

人姓名、身分證字號、電話及戶籍地址，並在收據背面貼上總金額千分之

四的印花稅票(不足 1 元及每件稅額尾數不足 1 元之部分，均免予貼用)，印

花稅票請向郵局購買。 

(五) 關於交通費核銷，若是搭乘火車或公車，請拿火車票根或公車票根正本核

銷並需附上「學生因公出差單」，學生因公出差需於事先申請，事後無法補

登，請同學切記申請公假及因公出差假，必須於請假日前(最晚為請假當日)

完成列印假單並送出簽核，逾期一律無法請假。 

(六) 若搭乘計程車的費用則不得報支。駕駛自用汽(機)車者，不得另行報支油

料、過路(橋)、停車等費用。租用遊覽車者，租車費款項則一律事後由學校

匯入廠商帳戶內，如金額在 1 萬元以上，則應附估價單。 

(七) 社團使用的財產皆為公有財產，所有權歸學校，請同學務必妥善保管，若

有遺失需照價賠償，教室門窗請確實上鎖，以免遭竊。 

(八) 社團向社員收取費用須製作收據，社團經費支出情形應每月定期公告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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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九) 社團經費結算報表應於學期結束前將社團經費收支報表提社員大會審查通

過，必要時由學務組抽查經費使用情形。 

(十) 社團向學校申請增購相關設備、器材時，社團需列冊管理，並列入學校財

產清冊定期盤點，由學務組每學年抽查。 

(十一)社團如有物品需維修或報廢，請填寫紙本申請表繳交至學務組。 

(十二)寒假將至，新冠肺炎防疫期間，應避免室內外集會等群聚活動，減少出 

     入人多場所，隨時配戴口罩，勤洗手並避免以手觸碰口鼻等。如身體不適 

     應立即就醫，必要時配合政府政策進行自主隔離。 

   (十三)寒假期間從事各類戶外活動，應注意天候變化及熟悉地形環境，考量自 

        身體能狀況能否負荷，以免發生危險。騎乘機車、自行車要注意交通安全， 

        遵守交通規則及號誌，減速慢行，以策安全。 

肆、學生會工作報告 

一、本會將於 110 年 12 月 17 日(本週五)辦理「抵嘉」過聖誕校園演唱會，歡迎大 

    家一同來參與。如果尚未購票的，演場會當天也有開放售票。 

二、本會 12 月行程表期限如下： 

   (一)活動申請書截止收件日期：110 年 12 月 17 日。 

   (二)活動最晚結束日期：110 年 12 月 31 日。 

   (三)核銷截止收件日期：111 年 1 月 5 日。 

三、本會預計關帳後一週內，公告核撥給各社團及系學會的補助，請記得查收。 

四、寒假的活動已開放申請，請於 111 年 2 月 14 日(下學期開學)當週完成成果。 

五、本會將於 110 年 12 月 22 日(下週三)下午 1 時 20 分，邀請校外講師在民雄校 

    區大學館辦理一場有關「學生權利」的免費講座，有摸彩活動，歡迎踴躍參加。 

六、本會截至 110 年 11 月 30 日的學生會費收入是 106 萬 5000 元，感謝大家對學  

    生會的支持。 

七、有關辦理演唱會或舞會的免徵娛樂稅申報，是以「活動辦理地點」為區分(嘉 

    義市或嘉義縣)。如果不清楚流程，也歡迎來洽詢本會。 

八、目前本會給各社團的活動補助，尚未受到社團評鑑的等第規範，歡迎大家來 

    申請。  

伍、學生議會工作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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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討論與建議(無) 

柒、主席結語 

一、同學在社群媒體(臉書、Instagram、Dcard)的發言要特別謹慎，注意法律風險。 

    曾經有社團為了宣傳活動，語不驚人死不休，在臉書上開玩笑貼文「約 O」， 

    結果被告上法院，疲於奔命。學務長在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時，也有提過「網 

    路發言」議題，提醒同學，如果在網路上遇到謾罵或騷擾，建議先截圖留下證 

    據，生活中也儘量不要在網路上和人發生爭執，避免衍生法律問題。 

二、寒假社團出營隊或辦活動時，如果到比較偏鄉的地區，特別是山區，要留意日 

    夜溫差變化很大，在外活動的食衣住行都要注意安全。如果感覺身體不適，務 

    必告知同行的夥伴並儘速就醫。 

捌、散會(中午 12 時 43 分) 

 

 


